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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ATIONAL ELECTRONICS HOLDINGS LIMITED
（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213）

更改香港主要營業地點的地址

National Electronics Holdings Limited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「董事」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
公佈，自二零二四年七月三日起，本公司的香港主要營業地點的地址更改為：香
港中環遮打道10號太子大廈1218室。本公司的電話號碼、傳真號碼及網站將保持
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National Electronics Holdings Limited

主席
李源清

香港，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

於本公佈之刊發日期，執行董事為李源清先生、李本智先生、李源鉅先生、李源
初先生及衞光遠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李源如小姐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則杖先
生、陳國偉先生、孫大為先生及Pius Ho先生。


